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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严厉打击违法生产、销售、认证等行为，消除质量安全突出风
险隐患。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《加强电动自行车全链条安全监管重点工作任务及分工方案》（安委〔2022〕10 号）和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加强电动

自行车综合治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意见》（浙委办发〔2021〕86号），切实消除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突出风险，进一步预防和减少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发生，

根据部署开展的《新昌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方案》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。

全县广大市民要切实提高消防安全意识，严格遵守相关规定要求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电

动自行车违规改装、停放、充电的，属违法行为，将依法予以处罚，引起火灾，造成严重后果构成

犯罪的，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三

电动自行车不得在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、疏散通道、楼梯间、
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或者充电；不得违反用电安全要求私拉
电线和插座充电；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不得上楼入户。

五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住宅小区，应当按照有关标准，规划和配套
建设电动车集中停放场所及充电设施。

七

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装置应具备充满自动断电、定时断电、
充电故障自动断电、过载保护、短路保护、漏电保护功能。

九

鼓励在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推广安装视频监控系统，在
电梯内安装AI智能阻车系统，提高技防水平。

十一

加强对互联网共享、外卖、快递等电动自行车（以下简称“三
车”）等集中使用行业的企业管理，积极推广“三车”以换代充换电
模式，推动充电、换电市场有序发展。

二

严禁电动自行车改装、拼装、加装行为，查处对在车辆登记、
路面管理、事故倒查等环节发现的非法改装车辆的违法违规行
为。

四

电动车停放不得占用防火间距、消防车道和消防车登高操作
场地，不得妨碍消防车操作和影响消防设施的正常使用。

六

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宜设置在室外露天区域，与建筑物
外墙门、窗、洞口等开口部位，以及安全出口之间应保持安全距离；
确需设置在建筑内的，应当与该建筑的其他部分进行防火分隔。

八

地上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应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
材，鼓励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；地下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
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、自动喷水灭火、防排烟、室内消火栓等系
统，并确保完整好用。

十

推动业主单位、充电设施运营企业落实《浙江省发展改革委
关于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浙发改价
格函〔2022〕80号）要求，规范业主单位和充电设施运营企业收费
行为，降低群众充电费用，更好保障民生需求和充电安全。

十二

再生资源回收企业不得擅自违法拆解报废蓄电池，拆解带蓄
电池的报废电动自行车，须与现有再生资源回收场地物理分开，
防止在同一场地处置，避免废蓄电池储存处置不当引燃废纸废塑
料等易燃回收物。

十三

报废电动自行车、锂离子蓄电池应规范存放，不得售卖给没
有锂离子蓄电池拆解处置资质的单位和个人。

新昌县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的公告

电动自行车车主注意啦电动自行车车主注意啦！！


